
本报讯（记者 张竞昳）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
育。昨日，省教育厅印发《关于做好2019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
知》，围绕治理择校、消除大班额、控辍保学为义务教育招生立规矩，通过
破解热点难点问题，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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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发布
《2018河南省肿瘤登记年报》
恶性肿瘤死亡前三位：
肺癌、胃癌、食管癌

本报讯（记者 邢进 通讯员 郑
良子）昨日，在第25个全国肿瘤防治
宣传周来临之际，省卫健委发布
《2018河南省肿瘤登记年报》。年报
显示，我省恶性肿瘤死亡前三位是肺
癌、胃癌、食管癌。（注：由于肿瘤登记
数据一般滞后 3年，本次年报数据为
2015年登记资料。）

甲状腺癌有所上升
食管癌、白血病发病率稍高

2014年河南省肿瘤登记地区发
病 率 为 258.17/10 万 ，死 亡 率 为
165.09/10 万。恶性肿瘤死亡率为
170.05/10万，低于全国 285.83/10万
的恶性肿瘤发病率。

根据报告，肺癌、胃癌、食管癌、
肝癌、乳腺癌、结直肠肛门癌、子宫颈
癌、脑及中枢神经系统癌、甲状腺癌
和白血病依然是我省主要的恶性肿
瘤，约占全部恶性肿瘤发病的
82.33%。与2014年相比，甲状腺癌有
所上升，与国家恶性肿瘤发病谱相
比，个别病种序位存在差异，我省食
管癌、白血病发病率稍高。

我省肿瘤登记地区恶性肿瘤死
亡前十位是肺癌、胃癌、食管癌、肝
癌、结直肠肛门癌、乳腺癌、脑及中枢
神经系统癌、白血病、子宫颈癌和胰
腺癌，约占全部肿瘤死亡病例的
87%。与 2014年类似，子宫颈癌死亡
率排序有所上升。

恶性肿瘤整体发病率
男性高于女性

年报显示，我省男性恶性肿瘤发
病 率 为 273.72/10 万 ，死 亡 率 为
196.92/10万，致病致死前五位顺序均
是肺癌、胃癌、食管癌、肝癌、结直肠
肛门癌，男性前十位恶性肿瘤占全部
恶性肿瘤的87.35 %。

我省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为
241.75/10万，前五位为乳腺癌、肺癌、
食管癌、胃癌、子宫颈癌，与我省 2014
年基本一致。死亡率是131.49/10万，
致死癌症前五位顺序是肺癌、食管
癌、胃癌、肝癌、乳腺癌。女性前十位
恶 性 肿 瘤 占 全 部 恶 性 肿 瘤 的
81.60%。

我省城市地区肿瘤发病率
263.66/10 万 ，略 高 于 农 村 地 区
257.20/10万，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
恶性肿瘤发病率前五位均为肺癌、胃
癌、食管癌、肝癌、乳腺癌；城市地区
恶性肿瘤死亡率为 167.22/10万，农
村地区为 164.71/10万。与 2014年相
比，差别不大；与全国相比，我省上消
化道癌发病和死亡率略高。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采取集团
化办学、学区制、委托管理、强校带弱校
等方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解决
“择校热”。对新入学的义务教育学生，
要按照随机派位方式均衡编班，不得分
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继续全面实施消
除大班额专项行动。因校施策，严格控

制和合理调整大班额、超大校额学校的
招生计划。严格控制小学一年级和初中
七年级的班额，确保起始年级超大班额
零增量。同时，现有超大班、大班数量再
有明显下降，严禁上升。确保到 2020年
全面消除超大班，大班比例控制在 10%
以内。

围绕治理择校、消除大班额、控辍保学等立规矩

明年我省义务教育全面取消特长生招生
公办民办学校都要实行免试入学

严禁“国学班”“私塾”
替代义务教育

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
权利，通知提出，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
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的，其父母或者
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提出申请，报当地县
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备案。要依法
落实义务教育控辍保学职责，建立控辍保
学工作台账，推进落实联控联保工作机
制，做好控辍保学工作。要认真排查并严
厉查处社会培训机构以“国学班”“读经
班”“私塾”等形式替代义务教育的非法办
学行为。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无正
当理由未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
教育或造成辍学，情节严重或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全面落实义务教育
免试就近入学

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规
定。根据县域内适龄儿童少年人数、学校
布局、学位数量、交通状况等因素，科学合
理确定每所义务教育学校的招生规模和
服务片区，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
定，确保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政策全覆
盖。所有公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都要严
格遵守义务教育免试入学规定，同步招
生。督促民办义务教育招生规模占比偏
高的地方履行政府职责，增加公办学校资
源供给，合理调整招生计划，防止将政府
举办义务教育的责任推向市场。对报名
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应引导其
电脑随机派位招生，不得以任何形式提前
选择生源、冲击生源地招生秩序。

不得以“国际部”“境外班”等
名义招生

通知明确，规范并压缩义务教育学校
特长生招生规模，至 2020年取消各类特
长生招生。未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不得组织特长生招生。义务教育学校要严
格落实均衡编班规定，按课程标准严格执
行零起点教学要求，小学一年级设置过渡
性活动课程，注重做好幼小衔接。义务教
育学校不得以“国际部”“国际课程班”“境
外班”等名义招生。加强外籍人员子女学
校的招生管理，不得招收中国籍学生。

要建立健全监督和违规违纪举报及
申诉受理机制，依法依纪查处招生入学工
作中的违纪事件，及时处理招生工作中出
现的突出问题，消除影响正常秩序和社会
稳定的隐患苗头。

对于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学
校，视情节轻重给予约谈、通报批评、追究

相关人员责任。对于严重违规招生的民
办学校，给予减少下一年度招生计划、停
止当年招生直至吊销办学许可证等处
罚。2019年度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结
束后，各地要组织进行一次专项检查，重
点检查曾经发生违规招生行为的学校，查
处各种违规违纪招生行为。

严控大班额、超大校额学校招生

简化随迁子女入学流程和证明要求

保障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确
保“应入尽入”。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
城镇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围，建立健全
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
策，简化随迁子女入学流程和证明要求，各
省辖市、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要在教育
局官方网站公布随迁子女入学政策，设立

专门服务窗口，公布服务（咨询）电话。要
避免将随迁子女集中在少数学校，对于公
办学校学位不足的，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方式安排在民办学校就读。随迁子女回
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读的，转入、转出学校和
双方学校学籍主管部门应当分别在 10个
工作日内完成学生学籍转接。

确保乡村适龄儿童不因上学不便失学

保障特殊群体接受义务教育。落实
好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关爱政策，确
保每一名适龄留守儿童少年能按时入学
接受义务教育；做好困境家庭学生的帮
扶资助，确保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贫困
而失学；通过建设乡镇寄宿制学校、增设
公共交通线路、提供校车服务等方式，确
保乡村适龄儿童不因上学不便而失学；

区分不同情况采取措施、落实政策，依法
保障残疾儿童接受义务教育。落实优待
政策，包括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
人（含武警官兵）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
牺牲、伤残警察子女，组织部门选派的艾
滋病帮扶人员子女，被授予见义勇为荣
誉称号人员子女，高层次人才、援外医疗
人员子女。

重罚民办学校严重违规招生


